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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1学年本科生体质健康测试
补测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直属系：
为增强我校学生身体素质，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6〕27号)以及《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14〕5号）(以下简称《标准》)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2021学年本科生体质健康测试（以下简称体测）补测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测试对象
（一）本次参加补测的对象为：2018级、2019级、2020级、2021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，包括中国学生、国际学生学历生、联合培养学生、外校交换生。
1. 因故未参加2021学年秋季学期测试的学生；
2. 2021学年秋季学期测试缺项学生；
3. 2021学年秋季学期测试总评成绩不及格的学生。
4. 补测时因疫情原因未能返校的学生，另行安排测试。
5. 已获批准免测的学生、总评成绩及格但单项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不参加补测。
（二）因病、残疾等丧失运动能力的学生，或体育课在保健班上的学生可以不参加测试。因病或残疾等不参加体质测试的学生须登陆中山大学USC大学服务中心提出免测申请，上传医学证明，院系审批，所在校区门诊部核准，体育部审批，方可不参加补测。
有以下疾病的同学需申请免测：1.呼吸系统疾病：气管炎、哮喘、肺病等；2.心脑血管疾病：心率不齐、心脏病、高血压等；3.循环系统疾病：糖尿病等；4.运动系统急性疾病；5.其他不适宜剧烈运动的慢性疾病。
接受免测申请时间为：即日起至2022年4月23日，过期不接受申请。
二、测试项目
	性别
	项目

	男
	室内项目：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；立定跳远、坐位体前屈、引体向上。室外项目：50米跑、1000米跑。

	女
	室内项目：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；立定跳远、坐位体前屈、仰卧起坐。室外项目：50米跑、800米跑。


学生需要完成全部测试项目才能取得测试成绩。体测成绩占应测试学期体育课总成绩的30%。
三、时间和地点
4月16日（周六），广州校区北校园车房二层、田径场，广州校区东校园，广州校区东校园东田径场；
4月23日（周六），广州校区南校园英东田径场，珠海校区体育馆、田径场，深圳校区西园5栋架空层、田径场。
如遇极端天气，未测项目可顺延至下一个测试日。
四、测前训练
（一）学生在测试前应积极参加训练，无特殊情况建议应有不少于6次的中长跑项目练习。
（二）练习场地安排：各校区（园）田径场。 
（三）练习场地开放时间：如有体育课日，为每天6:00-7:30、18:00-19:30；如无体育课日及周六、周日, 为每天6:00-12:00， 16:00-19:30。
请尽量在非体育课时段到体育场地进行锻炼。
五、安全事项
（一）测试必须做到安全有序，参测学生必须严格按照测试程序和要求，进行测试前的准备和训练。
（二）测试具有一定的运动负荷，身体可能会产生不适反应，学生在测试前应保证有足够、合理的休息，不在熬夜、感冒、发烧、空腹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参加有相当运动强度的体育锻炼和测试。
（三）学生参测时应穿着轻便运动服装、运动鞋，充分做好测试前准备活动。
（四）学生在长跑测试前须签署《中山大学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测试知情同意书》（附件1），确认个人身体状况适宜参加测试方可参加，如有隐瞒不适宜参加测试的情况者自行承担相应责任。
六、要求和规定
（一）学生参加测试时务必携带本人校园卡，证件不齐者，不能参加测试。
（二）诚信参测，严守纪律。严禁代替测试等作弊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照《中山大学学生处分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（三）体测成绩管理与规范：
1. 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，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，如本次补测仍不及格，则学年测试成绩评定为不及格；
2. 学生毕业时的测试成绩和等级，按毕业当年学年测试成绩总分的50%与其他学年测试成绩总分平均得分的50%之和进行评定，测试的成绩达不到50分的，按结业办理，发给结业证书；因体测成绩不达标获得结业证书的，可以在两年内向学校申请重测一次。重测的成绩达到50分的，换发毕业证书；达不到50分的，不得再申请重测；
3. 五年制及以上长学制学生，大一至大四每学年评定一次成绩，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，按大四当学年总分的50%与大一至大三总分平均得分的50%之和进行评定；
4. 休学学生、降级（包括转专业降级）学生，跟复学、降级后的年级测试并评分，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，按毕业当年学年总分的50%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50%之和进行评定；
5. 外出交换学生（包括2+2联合培养学生），如交换时间不多于一个学期的，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当学年体测（含补测）；交换时间为一个学年及以上的，按程序申请免测，毕业总分按所有体测成绩加和除以在校期间学年数计算；
6. 学生应按规定参加体测，当学年度成绩合格以上（免测除外），方可参加个人评优评先。参测率达100%的班级或宿舍方具备参评先进集体资格；
7. 大一至大三学年测试成绩平均分及格者（免测除外），方具备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认定资格，具体以《中山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为准；
8. 因病（残疾）申请免测的学生，确实丧失运动能力、被免予执行《标准》的残疾学生，仍可参加评优与评奖，毕业时《标准》成绩需注明免测。
（四）测试成绩优良者，可获得体育部课外积分奖励。成绩优秀（90分以上）的，计10分；成绩良好（80分以上）的，计5分。该积分与其他课外活动积分一同纳入当学期体育课成绩，满分10分（超过10分计10分）。

附件：
1.  中山大学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知情同意书
2. 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6年修订）》大学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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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
学生组织：党委学生工作部林炳龙，电话：020-84113821；
测试和成绩管理：体育部高润芳，电话：020-84114976；
毕结业政策：教务部郑伟玲，电话：020-84112364；
推荐免试政策：教务部汪帼英，020-84112408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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